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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0 月 18 日，为推动重点工业领域节能降

碳和绿色转型，坚决遏制全国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，

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

联合发布了《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

碳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到 2025 年，

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等重点

行业和数据中心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%，

到 2030 年，行业整体能效水平和碳排放强度达到国际

先进水平。

《意见》提出了 7 项重点任务。

首先，突出抓好重点行业。分步实施、有序推进

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作，首批聚焦能源消耗占比较高、

改造条件相对成熟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钢铁、电解 

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炼油、乙烯、合成氨、电石等

重点行业和数据中心组织实施。分行业研究制定具体

行动方案，明确节能降碳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。待上

述行业取得阶段性突破、相关机制运行成熟后，再视

情况研究选取下一批主攻行业，稳扎稳打，压茬推进。

其次，科学确定能效水平。本着“就高不就低”

的原则，对标国内外生产企业先进能效水平，确定各

行业能效标杆水平，以此作为企业技术改造的目标方

向。在此基础上，参考国家现行节能标准确定的准入

值和限定值，根据行业实际情况、发展预期、生产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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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整体能效水平等，统筹考虑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、

保持生产供给平稳、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等因素，科学

划定各行业能效基准水平。

同时，各地认真排查在建项目，对能效水平低于

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停工整改，

推动提升能效水平，力争达到标杆水平。科学评估拟

建项目，对产能已经饱和的行业按照“减量置换”原

则压减产能，对产能尚未饱和的行业，要对标国际先

进水平提高准入门槛，对能耗较大的新兴产业要支持

引导企业应用绿色技术、提高能效水平。加快改造升

级存量项目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、落后工艺、落后 

产品。

除上述重点任务外，《意见》还要求各地要稳妥推

进改造升级，加强技术攻关应用，强化支撑体系建设，

加强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。

根据《意见》，到 2025 年，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 

动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炼油、乙烯、

合成氨、电石等重点行业和数据中心达到标杆水平的

产能比例超过 30%，行业整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，碳

排放强度明显下降，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。到

2030 年，重点行业能效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进一步提

高，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大幅提升，行业整体能效

水平和碳排放强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为如期实现碳

达峰目标提供有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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